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
名    称：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敬    告

1. 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

3. 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4. 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应当使用A4纸。

5. 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6. 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及其填报说明。如有疑问，请登录 http://gongshang.panyu.gov.cn 网站，查询相关内容。



所需材料清单
1、《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

2、《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分支机构申请许可的，还需提交其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

4、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

5、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备、工具清单

6、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施空间布局和操作流程的文件

7、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8、食品类别申报表

9、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材料

10、登记机关认为不需进行现场核查，申请人应提供能反映经营现场状况的照片（含门号招牌、内部环境、设备工具等）；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申请人应先配合开展。
食品流通许可申请表

	名  称
	

	经营场所
	广州市番禺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主体类型
	⑴内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企业□；  ⑵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⑶个体工商户□；  ⑷农民专业合作社□。    （仅单选）

	许可范围
	经营方式：批发□、  零售□、 批发兼零售□         （仅单选）
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可多选）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乳制品两项最多选一项）

	经营期限
	□3年（含）以上；    □3年以内：经营至    年   月   日止

	房屋使用方式
	自有□、租赁□、无偿使用□
	产权人
	

	E-mail 
	                          （若无请填“无”）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４００

	本单位（本人）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情  况  登  记  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详细现住址
	身份证件名称

及号码
	职务
	联系电话

	负责人

	
	
	
	
	证件名称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证件名称
	
	
	

	
	
	
	
	
	
	
	
	
	
	
	
	
	
	

	
	
	
	
	
	
	
	
	
	
	
	
	
	
	

	
	
	
	
	证件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

	
	
	
	
	证件名称
	
	
	

	
	
	
	
	
	
	
	
	
	
	
	
	
	
	

	
	
	
	
	
	
	
	
	
	
	
	
	
	
	

	
	
	
	
	证件名称
	
	
	

	
	
	
	
	
	
	
	
	
	
	
	
	
	
	

	
	
	
	
	
	
	
	
	
	
	
	
	
	
	

	食品经营单位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以下承诺（声明），并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承诺（声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声明：过去五年内，本人担任主管人员所在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不存在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情形。

谨此承诺，本表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份，现亲笔签字（单位盖公章）确认。

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签字（单位盖公章）：

                                                              年    月    日


指  定（委  托）书

兹指定（委托）                 （代表或代理人姓名）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名称）的食品流通许可相关手续。

委托事项及权限：
1、□同意 □不同意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 □不同意修改自备材料中的填写错误；
3、□同意 □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 □不同意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和有关文书；
5、其他委托事项及权限（请详细注明）：                    
指定或者委托的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联系方式：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正反面粘贴处）



申请人签字或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是法人和经济组织的由其盖章；申请人是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字。

               2．委托事项及权限，由申请人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并在□中打√；第5项按委托内容自行填写。

食品流通许可申请审核意见表
（本页由登记机关填写，申请人无需填写）

	名   称
	
	负 责 人
	

	经营场所
	
	许可范围
	

	经营期限
	至      年   月   日止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申请条件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要求。
建议准予许可。

受理审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核    准

意    见
	经审查，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申请条件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要求。
同意准予许可。

审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核发《食品流通许可证》情况登记表
（本页领证时填写）
	发证人员签字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领取许可证

情况
	本人领取了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1份□。

许可证编号：

正本号：

副本号：

领取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发证人员缴回原许可证正本1 份□、副本1 份□。

正本号：

副本号：




注：领取人只能是负责人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填报说明：
1．申请人指：①新设食品经营企业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该企业的全体投资人为许可申请人；②已经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该企业为许可申请人；③企业分支机构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为许可申请人；④个人新设申请或者个体工商户申请食品流通许可，业主为许可申请人。
2．名称应当与《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的名称或者营业执照上标注的名称一致。

3．负责人指：①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②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③分支机构的负责人；④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⑤个体工商户业主；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4．主体类型选填其中一项。
5．经营期限：新增食品流通许可项目的营业执照期限低于3年或申请人申报的经营期限低于3年的，按照营业执照期限或申请人申报的经营期限核定。分支机构核定有效期限不能超过总公司的有效期限。经营期限超过3年的，许可证有效期限核定为3年。
6．申请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选择经营方式的其中一项，经营项目可多选，并在□中打√。
7．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企业内部专职或兼职的食品质量安全负责人；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是指：从事食品质量检验或食品安全检查等工作的负责人员，由企业根据经营需要自行确定。个体工商户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工作和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由业主承担。

8．外籍人员无需填写民族、户籍登记住址，但需在户籍登记住址一栏填写国籍。
9．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以下一种：①在已取得《市场登记证》的市场内经营的，提交与开办单位签订的《租赁合同》、《市场登记证》和开办方主体资格证明的复印件; ②在“临时肉菜摆卖点”内经营的，参照有证农贸市场的做法；③提交已办理备案手续《租赁合同》的；④提交《临时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的；⑤农村个人宅基地房屋用作经营场所（住所）的，由村委会出具场地证明，提交合同及《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⑥农村集体用地作为经营场所（住所）的，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其建设部门出具场地证明；⑦在区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工业园、科技园内经营的，提交园区管委会出具场地证明；⑧经营场所已具有《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证》的，可凭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办理，但经营范围须与住所用途相适应。

10．乳制品指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产品，包括：液体乳类（杀菌乳、灭菌乳、酸牛乳、配方乳）；乳粉类（全脂乳粉、脱脂乳粉、全脂加糖乳粉和调味乳粉、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配方乳粉）；炼乳类（全脂淡炼乳、全脂加糖炼乳、调味/调制炼乳、配方炼乳）；乳脂肪类（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干酪类（原干酪、再制干酪）；其他乳制品类（干酪素、乳糖、乳清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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